
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沅江）文综罚字〔2021〕F-000001 号

当事人:沅江市一佳网吧

证照（证件）名称及编号（号码）：营业执照 91430981MA4LDMAE2W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等）：刘建新

住所（住址等）：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石矶湖

（违法事实和证据）2021 年 01 月 19 日 19 时 30 分接电话举报沅江市一佳网

吧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.2021 年 01 月 19 日 19 时 50 分至 2021 年 01 月 19

日 20 时 55 分，沅江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王宏(009007013),蔡彬

(009007010),在出示执法证件后,对位于湖南省沅江市鑫海路的一佳网吧进行检查,

检查时该网吧正处于营业中，证照齐全，其营业执照号码为 91430981MA4LDMAE2W，

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号码为 430981200085，网吧投资人为刘建新。现场发现

008,009 号机消费者疑似未成年人,执法人员通过万像收银端发现，008 号机，王准，

身份证号（430981200402267511）18 时 35 分上机，交 20 元，消费 9 元，玩英雄

联盟游戏。009 号机，郑展鹏，18 时 20 分上机，身份证号（430981200405220014），

交 15 元，消费 6元，玩英雄联盟游戏。执法人员在该网吧投资人刘建新的见证下

对这两名上网消费者进行了询问，他们都是沅江市南校高三体育学生。沅江市一佳

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行为违反了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

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执法人员当即进行了如下处理。1、责令该网吧现

场负责人（刘建新）退还这两名消费者网费并下机。2、对违规行为进行照相取证。

3、制作现场检查(勘验)笔录并叫网吧现场负责人（刘建新）签字。4、发放责令整

改通知书。5、通知该网吧投资人刘建新于 2021 年 01 月 22 日上午 10 时到沅江市

文化市场合行政执法大队进行调查询问。此次检查该网吧负责人刘建新全程陪同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实：证据一、2021 年 01 月 19 号执法人员在沅江市一佳

网吧制作文书编号为（沅江）文综检（勘）字〔2021〕C-000002 号的《现场检查

（勘验）笔录》。》一份，证明案件来源的书证。证据二、2021 年 01 月 19 号执法

人员在沅江市一佳网吧现场拍摄照片 4张，对当事人沅江市一佳网吧违规事实的固

定，并有和网吧投资人（刘建新）签字确认。证据三、执法人员现场对未成年人进

行了登记并由网吧投资人（刘建新）签字确认。证据四、2021 年 01 月 22 日（沅）



文综案立字〔2021〕F-000001 号立案审批表一份，证明本局按照法律程序立案批

准的书证。证据五、当事人的《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》编号为（91430981MA4LDMAE2W)

和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编号为（430981200085）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当

事人的主体资格。证据六、2021 年 01 月 26 日执法人员在沅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

法大队对沅江市一佳网吧投资人刘建新制作了《调查询问笔录》一份，证明当事人

对违规事实的认定。上述证据系我们依照法定程序取得,已交当事人发表意见,当事

人未提出异议,案件证据真实合法,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有关联性,是能够予以采信

的。

（处罚理由和依据）处罚理由：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。依据：一.《互

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：互联网上网服务

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

告，可以并处 15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直到吊销《网络

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：（一）在规定的营业时间以外营业的；（二）接纳未成年人进入

营业场所的；（三）经营非网络游戏的；（四）擅自停止实施经营管理技术措施的；

（五）未悬挂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或者未成年禁入标志的；依据二：沅江市文

化、旅游、广电、体育广电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一章第二节第二项的规定接纳

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的：一次性接纳 2名以下（含 2名）未成年人进入营业场所

的。处罚基准：给予警告，并处 1500 元以上 3000 以下（含 3000 元）以下的罚款，

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。

（处罚内容）综上，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:1.警告;2.罚款:贰仟元整

(2000 元)。

你（单位）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沅江市建设银行缴纳罚款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

规定，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你（单位）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沅江市

人民政府或者益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本

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经催告后仍未

履行义务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可申

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沅江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

2021 年 02 月 10 日

（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